
 - 1 -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

经国务院批准，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（以下称营改增）

试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以下称境内）提供电信业服务的单

位和个人，为增值税纳税人，应当按照本通知和《财政部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

知》（财税﹝2013﹞106 号）的规定缴纳增值税，不再缴纳营业

税。 

二、电信业服务纳入财税[2013]106 号文件规定的应税服务范围。

具体应税服务范围注释为： 

电信业，是指利用有线、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等各种通

信网络资源，提供语音通话服务，传送、发射、接收或者应用图

像、短信等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业务活动。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和增

值电信服务。 

基础电信服务，是指利用固网、移动网、卫星、互联网，提供语

音通话服务的业务活动，以及出租或者出售带宽、波长等网络元

素的业务活动。 

增值电信服务，是指利用固网、移动网、卫星、互联网、有线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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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网络，提供短信和彩信服务、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及应用服

务、互联网接入服务等业务活动。卫星电视信号落地转接服务，

按照增值电信服务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三、提供基础电信服务，税率为 11%。提供增值电信服务，税率

为 6%。 

四、纳税人提供电信业服务时，附带赠送用户识别卡、电信终端

等货物或者电信业服务的，应将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进

行分别核算，按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五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、

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及其成员单位通过手机短信公益特服号为公益

性机构（名单见附件）接受捐款服务，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

外费用，扣除支付给公益性机构捐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。 

六、境内单位和个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单位提供电信业服务，

免征增值税。 

七、以积分兑换形式赠送的电信业服务，不征收增值税。 

八、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，境内单位中的一般纳税人通过

卫星提供的语音通话服务、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服务，可以选

择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九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营业税税目注释（试行稿）〉的

通知》（国税发[1993]149 号）中，邮电通信业税目停止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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